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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浙政办发〔２０２３〕５８
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宣布废止和

决定修改部分省政府及省政府办公厅

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等要

求，省政府办公厅会同省司法厅对省政府及省政府办公厅制发的

涉及差别化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减免的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

（以下简称省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经省政府同意，

决定宣布废止的省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 ７ 件，今后不再作为行政

管理的依据；决定修改的省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 １１ 件，修改后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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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有效。涉及按年度执行的政策自 ２０２３ 年度起停止执行。现将

上述清理结果予以公布。

各地、各部门要对照本通知，及时清理本地、本部门制定的相

关配套政策文件。

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１．宣布废止的省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７ 件）

２．决定修改的省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１１ 件）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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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宣布废止的省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７ 件）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１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调整城镇土

地使用税政策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试点工

作的通知

浙政办发

〔２０１２〕１５３ 号

２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全省实施

“亩产倍增”计划深化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方

案的通知

浙政办发

〔２０１３〕８１ 号

３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调整城镇土

地使用税政策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第二批

试点工作的通知

浙政办发

〔２０１３〕１１６ 号

４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调整城

镇土地使用税政策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工

作的通知

浙政办发

〔２０１４〕１１１ 号

５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

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实施意见

浙政办发

〔２０１５〕３７ 号

６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小微企业创

新发展的若干意见

浙政办发

〔２０１８〕５９ 号

７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扶持个体工商户

纾困发展的若干意见

浙政办发

〔２０２２〕２４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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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

决定修改的省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１１ 件）

一、《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低效工业用地整治促

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浙政办发〔２０２３〕１２ 号）

将第三部分第九点中的“依法依规实施用地、用电、税收、排

污、碳排放等资源要素差别化政策”修改为“依法依规实施用地、

用电、排污、碳排放等资源要素差别化政策”。

二、《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减负纾困助力中小

微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浙政办发〔２０２２〕２５ 号）

（一）将第一部分第一点“对小规模纳税人阶段性免征增值

税。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３％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免

征增值税；对适用 ３％ 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暂停预缴增值

税。执行期限自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删去。

（二）将第一部分第三点中的“并按规定实施城镇土地使用税

差别化减免政策”删去。

（三）将第一部分第四点修改为“（三）落实增值税期末留抵退

税政策。１．自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 日起，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含个

体工商户）一次性退还小微企业存量留抵税额。２．自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 日起，对符合条件的制造业等 ６ 个行业企业（含个体工商户）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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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一次性退还存量留抵税额。３．

自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１ 日起，对符合条件的批发零售业等 ７ 个行业企业

（含个体工商户）按月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一次性退还

存量留抵税额”。

（四）将第一部分第五点修改为“（四）延续并优化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政策。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

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自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１００％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

无形资产的，自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２００％在

税前摊销”。

（五）将第一部分第六点“落实服务业领域增值税减免有关政

策。１．允许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

额分别加计 １０％、１５％抵减增值税应纳税额。２． 暂停航空和铁路

运输企业分支机构预缴增值税。３．免征公交和长途客运、轮客渡、

出租车、城市轻轨等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增值税。执行期限自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删去。

（六）将第二部分第九点“实施降费率和缓缴失业保险费政

策。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对餐饮、零售、旅

游、民航、公路水路铁路运输业企业阶段性缓缴失业保险费，期限

不超过 １ 年”删去。

（七）将第二部分第十点“继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

对符合条件地区不裁员、少裁员的企业继续实施普惠性失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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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岗返还政策，２０２２ 年度中小微企业返还比例从 ６０％ 提高至

９０％”删去。

（八）将第二部分第十一点“实施暂缓缴纳养老保险费政策。

对餐饮、零售、旅游、民航、公路水路铁路运输业企业，在 ２０２２ 年第

二季度实施暂缓缴纳养老保险费”删去。

（九）将第二部分第十二点“落实好留工培训补助政策。允许

符合条件的地区使用失业保险基金结余，向受疫情影响、暂时无法

正常经营的中小微企业发放人均 ５００ 元的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

删去。

（十）将第三部分第十三点中的“并按规定实施城镇土地使用

税差别化减免政策”删去。

（十一）将第五部分第二十六点“深化‘亩均论英雄’改革。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制造业企业资源要素优化配置

改革的若干意见》（浙政办发〔２０１９〕６２ 号）第一条规定，延续执行

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删去。

三、《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新一轮制造业“腾笼换

鸟、凤凰涅?”攻坚行动方案（２０２１—２０２３ 年）的通知》（浙政发

〔２０２１〕３１ 号）

将第四部分第四点中的“充分利用差别电价、差别水价、差别

气价、差别化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政策推动高耗低效企业整治提

升”修改为“充分利用差别电价、差别水价、差别气价政策推动高

耗低效企业整治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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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规范和完善建设用地使用

权转让、出租、抵押二级市场的实施意见》（浙政办发〔２０２０〕５７

号）

将第二部分第一点第 ７ 小点“实施差别化的税收政策。各地

根据本地实际，依法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完善差别化税收政策，降

低交易成本。对符合税收减免条件的企业，税务部门应及时按程

序办理减免税。在省政府授权范围内实施、完善差别化城镇土地

使用税政策，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删去。

五、《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制造业企业资源要素

优化配置改革的若干意见》（浙政办发〔２０１９〕６２ 号）

（一）将第一部分“在全省范围内（含宁波市）制造业行业纳税

人统一实行分类分档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政策，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Ａ、Ｂ 两类企业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分别减免 １００％、８０％，

Ｃ、Ｄ两类企业的城镇土地使用税不予优惠。《浙江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全面开展调整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

用工作的通知》（浙政办发〔２０１４〕１１１ 号）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开展调整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试

点工作的通知》（浙政办发〔２０１２〕１５３ 号）中确定的第一类企业对

应 Ａ类企业，第二类企业对应 Ｂ 类企业，第三类企业对应 Ｃ、Ｄ 两

类企业。有条件的县（市、区）可参照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政策制

定房产税减免政策”删去。

（二）将第三部分中的“按照《浙江省电网销售电价表》中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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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应电价”“在现行目录销售电价基础上”删去，“提高”统一修

改为“加收”。

（三）将第七部分中的“各市、县（市、区）建立与企业亩均效益

挂钩的财政激励约束机制，优先支持 Ａ、Ｂ 两类企业申报和享受财

政奖励奖补政策，可根据实际提高 Ａ 类企业享受补助比例，扶持、

服务优质制造业企业做强做大”修改为“各市、县（市、区）建立与

企业亩均效益挂钩的财政激励约束机制，优先支持 Ａ、Ｂ 两类企业

申报和享受财政奖励奖补政策，可根据实际提高 Ａ 类企业享受补

助比例，扶持、服务优质制造业企业做强做大；可对制造业行业 Ａ、

Ｂ两类企业给予一定的财政奖励”。

六、《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企业减负降本

政策（２０１９ 年第一批）的通知》（浙政办发〔２０１９〕２５ 号）

（一）将第二部分第九点“加大企业稳岗支持力度。对不裁员

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可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５０％。自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对面临暂时性

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返还

标准可按 ６ 个月的企业及其职工应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５０％确定，

返还资金一次性发放”删去。

（二）将第二部分第十点“阶段性降低部分企业社会保险缴

费。在确保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及职工社保待遇不受影

响的前提下，对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的企业实施阶

段性降低社会保险缴费，额度相当于 ２ 个月单位应缴纳的社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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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费。各地不得采取任何增加小微企业实际缴费负担的做法，不

得自行对历史欠费进行集中清缴”删去。

（三）将第二部分第十二点“延续一批即将到期的减负政策。

将城镇土地使用税差别化减免政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按现行

收费标准的 ７０％征收政策、物流企业自有的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

地减半计征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企业拨缴工会经费缓减 ２０％政

策的执行时间由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延长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将阶段性降低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率政策的执行时间由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延长至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删去。

七、《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增强

企业竞争力的若干意见》（浙政办发〔２０１８〕９９ 号）

（一）将第一部分第一点“落实国务院增值税改革措施。自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 日起，将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税率从 １７％ 降至

１６％，将交通运输、建筑、基础电信服务等行业及农产品等货物的

增值税税率从 １１％降至 １０％；将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小规模纳税

人的年销售额标准分别由 ５０ 万元和 ８０ 万元统一上调至 ５００ 万

元，并在 ２０１８ 年底前允许已登记为一般纳税人的企业转登记为小

规模纳税人；自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 日起，对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研

发等现代服务业符合条件的企业和电网企业在一定时间内未抵扣

完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予以退还，并加大向税务总局争取更多退税

额度的力度”删去。

（二）将第一部分第二点“落实国务院支持创业创新和小微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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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税收优惠政策。自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将享受当年一次性税前扣除优惠的企业新购进研发仪器、设备单

位价值上限，从 １００ 万元提高到 ５００ 万元；将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

得税优惠政策的小微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从 ５０ 万元提高到

１００ 万元。自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取消企业委托境外研发费用不

得加计扣除限制；将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亏损结转年

限由 ５ 年延长至 １０ 年；将一般企业的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限额

与高新技术企业的限额统一从 ２ ５％提高到 ８％。自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 日起，对纳税人新设立的资金账簿按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合计

金额征收的印花税减半，对按件征收的其他账簿免征印花税。创

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直接投资于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

业满 ２ 年的，可按投资额的 ７０％抵扣应纳税所得额，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有关优惠政策分别自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７ 月 １ 日起执

行”删去。

（三）将第一部分第六点“进一步加大城镇土地使用税差别化

减免力度。自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提高 Ａ类、

Ｂ类企业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差别化减免幅度，Ａ 类企业减免幅度

为 １００％、Ｂ类企业减免幅度为 ８０％”删去。

（四）将第一部分第七点修改为“进一步降低企业其他税收负

担。自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将货车、挂车、专用作业车、轮式专用

机械车等车辆和机动船舶车船税适用税额降低到法定税率最低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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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将第二部分第九点“进一步降低用电成本。进一步规范

和降低电网环节收费；利用增值税税率调整等空间，采取临时性降

低输配电价等措施，一般工商业电价平均降低 １０％”删去。

（六）将第五部分第二十点中的“落实再贷款、再贴现、常备借

贷便利（ＳＬＦ）的利率优惠政策。将支小再贷款利率由 ３ ２５％降至

２ ７５％，金融机构借用再贷款发放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不得高于

再贷款利率 ４ 个百分点，增加全省再贷款、再贴现限额 ４０ 亿元”删

去。

（七）将第五部分第二十二点“落实财税优惠支持政策。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底，将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

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单户授信额度上限，由 １００ 万元提高到

１０００ 万元”删去。

（八）将第七部分第二十八点中的“移动网络流量资费年内至

少降低 ３０％”删去。

八、《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降成本行动方案的通知》（浙政办发〔２０１６〕１６３ 号）

（一）将第二部分第三点第 ２ 小点“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负

担。临时性下调失业保险费单位缴费，临时性下浮 ２０１６ 年度医疗

保险费缴纳比例。允许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的困难企业暂缓缴

纳社会保险费，缓缴期限不超过 １ 年。完善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

值制度，着力实现全省社保基金收益最大化。根据国家统一部署，

推进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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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将第二部分第五点第 １ 小点“降低企业用电价格。认真

落实降低大工业和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价格的政策。稳步扩大

电力用户直接交易范围和规模，２０１６ 年全省直接交易电量从先期

试点的 １４０ 亿千瓦时扩大到约 ７５０ 亿千瓦时。对燃煤（油）锅炉电

能替代改造完成后的企业以及自备电厂关停后的企业用电实行优

惠政策。根据国家统一部署，降低省统调燃煤机组和非省统调公

用热电联产发电机组的上网电价。完善峰谷电收费制度。进一步

缩小与周边省份的工商业电价价差”删去。

（三）将第二部分第六点第 ３ 小点“积极实施差别化地价政

策。鼓励各地根据产业性质、准入评价分类结果创新用地差别化

出让起始价政策。适当下调工业用地出让竞买保证金和合同履约

保证金。工业用地的使用者可在规定期限内按合同约定分期缴纳

土地出让价款。鼓励各地运用企业分类综合评价结果，依法适当

减免 Ａ、Ｂ类企业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删去。

九、《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降低

企业成本的若干意见》（浙政办发〔２０１６〕１５２ 号）

将第十四部分“实行差别化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鼓励各地

运用企业综合评价和排序分类结果，适当下调 Ａ、Ｂ 类企业的城镇

土地使用税征收标准，Ａ 类企业可按当地最低标准征收城镇土地

使用税，符合法定条件的可依法免征”删去。

十、《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优化

发展环境的若干意见》（浙政办发〔２０１６〕３９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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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将第二部分第七点“降低社会保险费。根据国家部署，

精简归并‘五险一金’。对失业保险费单位缴费实行临时性下调，

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费率由 １ ５％降为 １％。

继续贯彻执行工伤、生育保险费率下降政策。２０１５ 年底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能力达到 １２ 个月以上的统筹地区，对符合产业

转型升级发展方向的企业，由当地政府确定 ２０１６ 年下浮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缴费比例，下浮幅度相当于企业单位缴费部分 １ 个月的

额度。允许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的困难企业暂缓缴纳社会保险

费，缓缴期限不超过 １ 年”删去。

（二）将第三部分第九点“降低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价格。

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全省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价格每千瓦时

降低 ４ ４７ 分”删去。

（三）将第三部分第十一点“对燃煤（油）锅炉电能替代改造完

成后用电实行优惠电价。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燃煤（油）锅炉电能替代

改造完成后用电价格，按大工业用电相应电压等级的电度电价执

行，免收基本电费”删去。

（四）将第三部分第十三点修改为“（十）降低企业用气价格。

企业生产经营场所内可以单独计量的职工集体宿舍、食堂生活用

气，可选择执行居民气价；已实施阶梯气价的，可按当地居民第一

档的 １ １ 倍执行”。

（五）将第五部分第十八点“减免城镇土地使用税。对新建国

家鼓励和扶持产业项目的企业、占地广的深加工农业龙头企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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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期限内作为‘确属发展前景较好，但目前亩产税收贡献不

大’的纳税人，享受城镇土地使用税差别化减免优惠政策”删去。

十一、《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见》

（浙政发〔２０１６〕１１ 号）

（一）将第三部分第一点中的“全面落实财政部、税务总局、住

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契税、营业税的优惠政

策”修改为“全面落实财政部、税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调

整房地产交易环节契税、增值税的优惠政策”。

（二）将第八部分第三点中的“实行分类分档的城镇土地使用

税差别化减免政策”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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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办公厅，省军区，省监委，

省法院，省检察院。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印发


